
 

 

证券代码：300028        证券简称：金亚科技      公告编号：2017-029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亚科技”、“公司”）于2017年1月

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收购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17年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

刊登《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司拟通过支付

现金方式收购成都聚源天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

源天成”)、成都卡普泰科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卡普泰科”)、叶盛、

代聪、陈逸骏等19名交易对手合计持有的成都卓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卓影科技”）100%的股权。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调整内容及原因，本公司公告如

下： 

一、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原因 

上市公司自启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以来积极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收购

事宜。在交易双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达成初步意向的前提下，上市公司于

2017 年 01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7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

资产收购方案等议案，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公司基于严格控制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可能产生的潜在风险，顺利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收购的进展，加快本次重大资产收购的进程，以及保障上市公司中小投资

者利益等各方面的考虑，并在公司与交易对方充分沟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公

司决定对第四届董事会 2017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原重大资产收购方案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的交易标的、交易对价支付方式、支付进度等内容调整，以保障交易双方的共

同利益。 

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的内容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收购方案的调整主要内容如下：： 

（一）整体方案 

【调整前】 

金亚科技拟购买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完成后金亚科技持有目标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以金亚科技向交易对象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

购买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初步定为 60,000.00 万元。金亚科技向目标

公司股东赵红刚、聚源天成、卡普泰科、叶盛、代聪、陈逸骏、明道致远 3 号、

成都高投、德胜同丰、刘琼、肖红梅、盈创泰富、朱宁、李英、何东武、盈创德

弘、泓铭轩、赵飞、吴军直接以现金方式支付 36,266.21 万元，剩余 23,733.79

万元由王仕荣向上市公司提供无息借款，该笔对价款由交易对方受让王仕荣持有

的金亚科技价值 23,733.79 万元股票的形式完成。 

因成都高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时间较长，目前尚未确定其是否参与本次交

易，如其不参与本次交易，金亚科技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目标公司 96.45%

的股权，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 

【调整后】 

金亚科技拟购买目标公司 75.0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成为上

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目标公司 100%股权初步作价

60,000.00 万元，购买目标公司 75.03%股权的交易价格初步定为 45,020.45 万

元。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以金亚科技向交易对象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 

因成都高投履行内部决策程序的时间较长，目前尚未确定其是否参与本次交

易，如其不参与本次交易，金亚科技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目标公司 71.49%

的股权，成为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交易标的 

【调整前】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为卓影科技 100%股权。 

【调整后】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为卓影科技 75.03%股权。 

（三）交易对象 

【调整前】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卓影科技的全部股东，共 19 名自然人或机构，具体

如下： 

交易对方 

1 赵红刚 11 肖红梅 

2 
成都聚源天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 

成都盈创泰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 成都卡普泰科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13 朱宁 

4 叶盛 14 李英 

5 代聪 15 何东武 

6 陈逸骏 16 
成都盈创德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明道致远 3 号投资基金 
17 北京泓铭轩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8 成都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8 赵飞 

9 四川德胜同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 吴军 

10 刘琼 - - 

【调整后】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除赵红刚之外的卓影科技全部股东，共 18 名自然人

或机构，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1 
成都聚源天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 肖红梅 

2 成都卡普泰科投资中心(普通合伙) 11 成都盈创泰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 叶盛 12 朱宁 

4 代聪 13 李英 

5 陈逸骏 14 何东武 

6 
宁波鼎锋明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明道致远 3 号投资基金 
15 

成都盈创德弘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7 成都高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6 北京泓铭轩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8 四川德胜同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 赵飞 

9 刘琼 18 吴军 

（四）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调整前】 

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以金亚科技向交易对象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购买目标

公司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初步定为 60,000.00 万元。金亚科技向目标公司股东

赵红刚、聚源天成、卡普泰科、叶盛、代聪、陈逸骏、明道致远 3 号、成都高投、

德胜同丰、刘琼、肖红梅、盈创泰富、朱宁、李英、何东武、盈创德弘、泓铭轩、

赵飞、吴军直接以现金方式支付 36,266.21 万元，剩余 23,733.79 万元由王仕荣

向上市公司提供无息借款，该笔对价款由交易对方受让王仕荣持有的金亚科技价

值 23,733.79 万元股票的形式完成。 

【调整后】 

本次交易对价的支付拟以金亚科技向交易对象支付现金的方式完成。 

（五）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调整前】 

本次重组交易对价初步定为 60,000 万元，所需现金由上市公司自筹及股东

王仕荣无息借款共同完成资金筹集。其中 23,733.79 万元由股东王仕荣无息借款

给上市公司，王仕荣以其持有的金亚科技股票作为支付方式，向交易对方转让相

应等额价款的股份。剩余款项全部由上市公司通过自有资金和并购贷款等方式完

成筹集。 

【调整后】 



 

 

本次重组交易对价初步定为 45,020.45 万元，所需现金由上市公司通过自有

资金、借款和并购贷款等方式完成筹集。 

（六）本次交易的交割步骤 

【调整前】 

目标公司为在股转系统挂牌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自目标

公司作出关于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审议终止在股转系统

挂牌的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现金部分的第一

笔价款人民币 6,000 万元作为定金，该笔定金在后续的现金支付价款中扣除。 

目标公司在完成股转系统摘牌手续后，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阶段

与有限公司阶段的股东构成及各自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有限责任公司阶段的所

有股东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100%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 

此后，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具体支付方式如下： 

现金支付时点 支付方 支付对象 
现金支付 

比例 
金额（万元） 

金亚科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方案后并且在目标公司 100%股权过

户至金亚科技名下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 

金亚科技 全体交易对方 41.36% 15,000.00 

目标公司完成 2017 年度承诺净利润

且目标公司 2017 年度的《审计报告》

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金亚科技 全体交易对方 20.68% 7,500.00 

目标公司完成 2018 年度承诺净利润

且目标公司 2018 年度的《审计报告》

出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 

金亚科技 全体交易对方 21.41% 7,766.21 

交易对方所受让的王仕荣的股份，于目标公司 100%股权过户至金亚科技名

下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 

【调整后】 

目标公司为在股转系统挂牌并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自目标

公司作出关于终止在股转系统挂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审议终止在股转系统

挂牌的股东大会召开日期间，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现金部分的第一



 

 

笔价款人民币 6,000 万元作为定金，占本次交易总价的 13.33%，该笔定金在后

续的现金支付价款中扣除。 

目标公司在完成股转系统摘牌手续后，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阶段

与有限公司阶段的股东构成及各自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有限责任公司阶段的所

有股东将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合计 75.03%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 

此后，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的具体支付进度如下： 

期数 金额（万元） 
支付比

例 
付款期限 业绩条件 付款安排 

第一期 14,259.20 31.67% 

金亚科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方案后并且

在目标公司

75.03%股权过户

至金亚科技名下

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 

- - 

第二期 9,004.09 20.00% 

卓影科技 2017 年

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 

卓影科技

2017 年实现

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

非后净利润不

低于 4,000 万

元 

如卓影科技未实现业绩条件，则

上市公司有权将本期款项移至

下一期，并根据卓影科技累计净

利润实现情况决定是否支付；如

卓影科技实现业绩条件，则上市

公司应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期款

项。 

第三期 11,255.11 25.00% 

卓影科技 2018 年

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 

卓影科技

2017 年和

2018 年累计

实现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非后净利

润不低于

9,200 万元 

如卓影科技未实现业绩条件，则

上市公司有权将本期款项移至

下一期，并根据卓影科技累计净

利润实现情况决定是否支付；如

卓影科技实现业绩条件，则上市

公司在扣减已计提的利润补偿

金额后，再行支付本期款项和以

前年度因业绩条件未实现而尚

未支付的款项，扣减不足的，由

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足。 

第四期 4,502.05 10.00% 

利润承诺年度期

限届满，卓影科技

的减值测试报告

出具之日起九十

日内 

卓影科技

2017 年、

2018 年和

2019 年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非后净

无论是否实现业绩条件，上市公

司在扣减已计提但尚未扣减的

补偿总金额和资产减值金额后，

再行支付本期款项和以前年度

因业绩条件未实现而尚未支付

的款项，扣减不足的，由业绩承



 

 

利润不低于

15,960 万元 

诺方以现金补足。 

合计 39,020.45 86.67% - - - 

（七）业绩承诺方 

【调整前】 

赵红刚、代聪、陈逸骏、聚源天成、卡普泰科为卓影科技的业绩承诺方和补

偿责任人。 

【调整后】 

代聪、陈逸骏、聚源天成、卡普泰科、叶盛、德胜同丰、刘琼、肖红梅、朱

宁、李英、何东武、泓铭轩、赵飞、吴军为卓影科技的业绩承诺方和补偿责任人。 

（八）利润补偿 

【调整前】 

赵红刚、代聪、陈逸骏、聚源天成、卡普泰科为卓影科技利润补偿的补偿责

任人。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利润补偿期间卓影科技实际实

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小于补偿责任人承诺

的卓影科技同期净利润数的，则金亚科技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关于卓影科技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

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事实，并要求补偿责任人向金亚科技进行利润补偿，补偿责

任人优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以现金方式补偿，各补偿责

任人之间承担连带补偿责任。 

1、股份补偿 

在盈利承诺期内，补偿责任人需补偿的股份数量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截至当期

期末累积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盈利承诺期间各年的承诺扣非后净利润之和×

本次交易支付的股份总数－已补偿的股份数 



 

 

应补偿的股份，由补偿责任人根据金亚科技的书面通知，在书面通知指定的

期限内将应补偿的股份以总价 1 元的价格转让给王仕荣。补偿义务人用于补偿的

股份数量以其履行补偿义务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为限，如代聪应补偿的股份

数量大于其直接及间接持有的股份数量之和，聚源天成应以除代聪间接持有的股

份之外的其他股份用于补偿，在业绩补偿期限届满前，聚源天成和代聪应保证代

聪作为聚源天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并有权决定和执行股份补偿事宜。聚源天成

履行股份补偿义务后，代聪与其他有限合伙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内部协

商解决。 

如金亚科技在业绩承诺期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整 

为：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如金亚科技在

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现金分配的部分应相应返还至金亚科技指定账户内。

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在各年计算

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现金补偿 

若补偿责任人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不足部分由补偿责任人以现金方

式补偿，现金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的现金=（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盈利承诺期间各年的承诺扣非后净利润之和×本次

交易总价－当期已补偿的股份数量×本次交易支付的股份价格－已补偿的现金总

额 

发生现金补偿时，应首先自需向承担业绩补偿业务的交易对方支付的当期应

付交易价款中扣减，扣减后仍剩余的交易价款对价再支付给相应的交易对方； 扣

减不足的，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足。各年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计算，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调整后】 

代聪、陈逸骏、聚源天成、卡普泰科、叶盛、德胜同丰、刘琼、肖红梅、朱

宁、李英、何东武、泓铭轩、赵飞、吴军为卓影科技利润补偿的补偿责任人。根



 

 

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利润补偿期间卓影科技实际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小于补偿责任人承诺的卓影科

技同期净利润数的，则金亚科技应在该年度的专项审核意见披露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责任人关于卓影科技在该年度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承诺

净利润数的事实，上市公司有权将该期应向交易对方支付的款项移至下一期，并

根据卓影科技累计净利润实现情况决定是否支付。在盈利承诺期内，当期应计提

的补偿金额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提的利润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盈利承诺期间各年的承诺扣非后净利润之

和×本次交易总价-以前年度计提的利润补偿总金额 

在各年计算的利润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九）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调整前】 

在本次交易中，作为交易对价支付方之一的王仕荣，向上市公司提供免息借

款构成本次交易的参与方之一。王仕荣本人在本次交易前持有金亚科技

18,490,680 股股份，占本次交易前金亚科技总股本的 5.38%，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重要股东。同时，王仕荣为金亚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旭

辉姐姐的配偶，属于金亚科技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调整后】 

在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和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三、本次方案调整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2017年02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就本次方案调整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尚需提交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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